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簡章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

（三）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
二、甄選對象及資格
    凡現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暨所屬機構、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育人員以及現任臺北市轄區內公立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實驗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臺北市轄區內學校連續服務滿2年以上，最近3年內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者，且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資績評分76分以上者，得參加甄選：
  （一）教育大學、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院、大學教育學系畢業，或其他院、系畢業曾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並曾任國民小學主任2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二）師範專科學校或大學、獨立學院教育專修科畢業，並曾任國  民小學主任3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三）具有（一）、（二）款學歷之一，並曾任國民小學教師2年及分類職位第七職等或與其相當之薦任文教(教育)行政職務3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三、報名

採取兩階段報名流程，第一階段為「網路填報資料」，第二階段為「寄送報名相關資料」。

報名者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第一階段網路填報後，始得進行第二階段寄送報名相關資料。完成上述兩階段程序後，方完成報名程序。
（一）第一階段網路填報資料
   1.報名時間：報名者於97年9月22日上午9時起至9月26日24時之前（週一至週五，時間認定以報名系統設定為準）上網填寫報名資料

（http://203.71.210.5/web/97principal），逾時恕不受理。
   2.注意事項：
  （1）網路報名程序：鍵入「身分證字號」(鍵入「基本資料」(鍵入「報名人自填資績評分表」(按「送出資績評分表資料」鍵(按「列印資績評分表」(服務單位依序核章。

（2）為維護個人權益，每一欄位請務必填寫，並依序完成上開網路報名程序。

（3）網路報名及系統問題聯絡人：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松山家商）圖書館（聯絡電話：27261118轉880）；校長甄試相關問題聯絡人：教育局國教科黃宇瑀股長（聯絡電話：1999轉6380）。

   （二）第二階段寄送報名相關資料

1.送件時間：97年9月29日至10月2日（週一至週四）。

2.送達地點：松山家商 (地址：11080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電話：02-27261118轉880，聯絡人：圖書館巫嘉倫主任)（請務必註明「臺北市97學年度國小候用校長甄選報名資料」）。
3.送件方式：
(1) 掛號寄送（以郵戳為憑）。

(2) 於上開期限內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親自送達松山家商圖書館巫嘉倫主任，逾時恕不受理。

4.送件資料：

（1）資績評分表1份（以A4紙張列印，並黏貼最近半年內2吋半身脫帽正面照片1張）。

（2）准考證表格1份（填妥姓名並黏貼最近半年內2吋半身脫帽正面照片1張，須與資績評分表照片同一式)。

（3）獎懲紀錄表1份。

（4）進修紀錄表1份。
（5）證件影本：
 A. 國民身分證。

B. 最高學歷證件（持國外學歷證件者須附當地駐外單位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核可之文件，否則不予採認）。

C. 年資證件及服務證明（以便核計一般年資）。

D. 在職證明書（以便核計特別年資）。

E. 曾任國民小學教務、訓導（學務）、總務、輔導、研究5處(室)其中3處（室）主任，且該3處（室）主任經歷皆滿1年以上，連續合計滿6年者之證明文件（以便核計特別年資）。

F. 最近3年考績通知書。

G. 最近3年獎懲令。

H. 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或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銀質獎）證件。

I. 考試及格證書。

J. 學分進修證書。

k. 校長培育班結業證明書。

L. 最近5年參加研習訓練證件。

5.注意事項： 
（1）上開寄送資料請務必備妥，並依上開4之順序按類及依年次先後裝訂成冊（無則免附），以便審核。

（2）上開資績評分表、獎懲紀錄表、進修紀錄表，服務單位應就報名人所填資料逐件審查，並加蓋人事主管及首長職名章。

（3）上開所有證件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戳章。
  （4）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於筆試及口試需特殊考場服務者，應
     填寫申請書（如附件）並檢具證明文件，經委員會審查後個別通知。
四、書面審查
 （一）審查方式：依本甄選簡章及資績評分表，由本局就上開送件資料進行審查，含查驗報考資格及核定資績得分。
（二）通知審查結果： 
1.97年10月8日（週三），本局以E-mail通知審查結果，報名人得自行於報名系統中查詢審查結果；如逾時未接獲通知，請主動與本局聯繫（聯絡人：本局國教科黃宇瑀股長，聯絡電話：1999轉6380）。
2.受理補件及資績分數複查：
（1）時間：97年10月9日（週四）上午9時至下午4時。

（2）方式及地點：報名人親至教育局進行補件或成績複查，逾時恕不受理。
五、寄發准考證：97年10月17日（週五）以掛號寄發准考證。
六、甄選程序、時間、計分標準及錄取名額

甄選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採計資績評分及筆試成績，錄取者須再參加第二階段口試。
  （一）第一階段： 
     1. 筆試時間：97年11月22日(週六)上午8時20分至11時50分。（如附件一）
     2. 計分項目及標準：
    （1）資績評分：占50％，以資績評分表為準。
    （2）筆　　試：占50％，以「國民教育與政策」、「學校經營與管理」為範圍。
     3.錄取名額：40名。（按資績及筆試加權總分高低順序，錄取前40名參加第二階段口試）
 4.結果公布：97年11月22日(週六)經甄選儲訓委員會通過後

       於松山家商門首及本局網頁公布(網址：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二）第二階段：
     1.口試時間：97年11月29日(週六)上午8時起。
     2.口試計分標準：以校務發展、教學領導、行政管理、公共關係、專業知能、特教知能、人格特質與態度等為主，分組口試。
  （三）總成績：
1.計分標準：第一階段得分占70%，第二階段得分占30％，為本次甄試之總分。
     2.錄取名額：20名。（依總分錄取前20名參加儲訓）
 3.結果公布：於97年11月29日(週六)經甄選儲訓委員會通過  

   後於松山家商門首及本局網頁公布(網址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七、筆試及口試地點：松山家商(地址：11080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聯繫電話：02-27261118轉880，聯絡人：圖書館巫嘉倫主任)。
八、儲訓候用
  （一）甄選錄取者應參加儲訓，儲訓期間須依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規定，並視學業成績、分組研討、人際關係、溝通能力、熱心服務及出缺勤狀況進行考評：

1、成績及格（70分以上）者，發給候用校長甄選儲訓合格證書。
2、成績不合格者，不發給儲訓合格證書，並註銷錄取資格。
3、凡有特殊原因申請延訓，經教育局專案核准者，得准予辦理延訓。

（二）候用期間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行政處分者，取消其候用資格。
   （三）本市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如因法規或命令變更，舊制不適用時，具有甄選儲訓合格證書而尚未遴用者，應適用新制規定。
九、資績計算
（一）學歷部分

1.持國外學歷者需經當地駐外單位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方得採計。

（二）年資部分

 1.服務年資計算至97年7月31日止(高低階職務合計1年者，該年以低階職務評分)，未滿1年之服務年資不予計分。

2.兵役代課年資經核准有案者准予計分，其餘代課教師之年資不予計分。
3.報名者如有某學年度徵召入伍留職停薪者，其服兵役年資以教師年資核計績分。

4.69學年度以後擔任指導活動執行秘書者，准予比照處、主任計分，68學年度以前比照組長計分，兼任人事管理員及兼任會計員者亦比照組長計分。
   5.所稱「到離職日期」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依授權規定核定生效日期為準。

     6.現任國民小學主任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暨所屬機構現任股長、組長以上之教育（文教）行政人員(不含學校教師兼組長)，連續服務任滿3年者加2分，任滿3年以上每滿1年再加0.5分，最高以5分為限。
7.曾任代理校長以主任年資計分，主任年資並視同連續；代理主任以組長年資計分；代理組長按其本職計分。

8.曾任國民小學教導主任或分校(部)主任，應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派兼有案者為準。

（三）服務成績部分

  1.所稱「最近3年內考核」，教師係指94學年度至96學年度之考核，教育或文教行政人員係指94年至96年之考核。如為另予考績者折半計分。

      2.所稱「成績優良」，係指該學年度（年度）內成績考核列4條1項2款(乙等)以上者。

    3.獎懲案件(加減分者)採自94年8月1日起至97年7月31日止，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依授權規定核定發文日期為準，獎狀不予計分。
（四）考試、學分進修、培育班及研習訓練部分

    1.所稱「學分進修」欄之績分，以修滿研究所40學分，持有結業證書者加2分；另每次修滿20學分，持有結業證書者加1分，最高以2分為限。(同一學系之20學分不予重複計分)。

      2.修習研究所40學分結業且取得碩士學位者，以研究所畢業計分，不得再以研究所修滿40學分重複計分 (惟如所修習之學位與40學分或20學分修習之學系不同者，可再依學分進修之計分方式採計)。

3.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學分以教育部核准採計有案者為準 (62學年度以前16學分，63學年度以後20學分)。
  4.修習本局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辦理國 

    民小學校長培育班所規劃之學分課程，並持有結業證明書  

    者，以5分採計；修習國立政治大學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班  

    之學分課程達30學分並持有學分證明者，以4分採計。

      5.所稱「最近5年內之研習訓練」(含分散式進修研習)，其時間係指92年8月1日起至97年7月31日止。分年計算，每年最高採計1分。每年研習時數累積達35小時未達70小時者，給0.5分，研習時數累積滿70小時以上者，給1分。（集中式進修研習證書未註明研習時數時，以每週5天、每天6小時採計。超過之時數，不得併計於下一年度）；至於績分之採計，以持有結業(訓)證書者為限(其中結業《訓》證書上註記學分證明，每張20學分以下者；或曾參加校長、主任儲訓之結業《訓》證書，不予採計)。
附件一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筆試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節
	第二節
	備註

	97年

11月22日
	08:20至09:50
	10:20至11:50
	一、筆試座號於考試前1日在松山家商校門前公布。

二、口試時間於寄送第一階段錄取通知時，一併告知。 

	科    目
	國民教育

與政策
	學校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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